
^l"8* 港 却
香至1
年F

经蜜什 

C/1F
m

特四

色大

艙福

通生 

爽鮮

之

'0屬 

船行 

量期 

巨快 

大捷

頭碼海上埋直

代

興, 隆」 藥公 扃司

飙

打士火理司函源客績编 
丄 J. FORSTER 

Steamship, General 
Passenger ^j^ft

V龍ncouger, 母口3, 
gSY^^^^MHi

址住信通旄徒司
SETO MORE 

[A^iaiic Passenger Agent,
Ca»)94iaii Pacific £%

V極n即曲er, B, G

倩雲各致蟲 

名埠埠公川錦:補讓列實繳堂巴
業栾收崙 

公8|到

閱督按怡國瓜毫國訳到月名/曹 
恕報日丘及元五毎十貼收報—
不資星元外七牛年元姉跟價 
奉均閱除國日年收英票七n 
呈先腰禮毎3五処風寄毫本 
惠論拜年月元金答上五埠
空収日收一三九埠郎若派 
函閥外契元個元及月派到表 
定久皆金中月七美収不毎

羣鵬 李 黃 吳 女 吳 
以大黃仕黃致勝肇吳柏
1家 何 牛熊祥 田陳黃 鈴 
各鍾 泳 陳 高二毎 發 吳 
二培陳 松K林 毛名陳 三洪余 
毛倦以曹 齊舉胡 h.黄 車禮 
五庚長黃桓曾•毛享恭吳 贊
慶李保萬 錦灼军 
余樂良吳球黄聯華吳

行 銀 路 實

THE ROYAL BANK OF CANADA
Head Office

Montreal, Canada

中 
華 
民 
國 
十 
」、 
年 
六

6

十 
號

礴 *_/

田‘Ohlneee Ti狙ea士 •郵 443確45 Carrell 驻本
570, Bo再260 Phone 8ey. 7092韻独 09纣"銘，B.U. 顧国班®h紙駐縫冠Bne期 )Ta^Hon Kong Bo Ltd,, Pudllshers

Entered At Vancmiwer Post 6煩ce 
'As Second Class Matter

孔
子
二
千
四
百
七
拾
八
年

夏
曆
歳
次
丁
卯
年
五
月
廿
一 

策
卽
北
奩
。、共
產
即
紅
俄•
，不
能
强
分
爲
兩6 

稍
有
學
識
者
皆
知
之 
何
待
蔣
介
右
今
始
對
鮑 

羅
庭
說

"C

有
人
謂
爾
們
蘇
俄
是
一
個
紅
色
的
帝
一

「
哥

〕 

「
俞

丿

◎
C
◎

敬
吿
國
人
莫
被
蔣
介
石
所
惑
一
： 

、小
白
〕 

一
其
說 
。想
見
其
心
虛
神
亂
一

一
國
主
義
者
乎J
此 
一 篇
演
說
詞
，"
已
不
能
同
完

氏
果
非
附
共
，
明
知
鮑
羅
庭
壓
迫
炊
騙
的
事 

。
爲
紅
色
的
帝
國
主
義
，
以
民
党
之
勢
力

ro

一
夫
蔣
介
石
、非
挾
紅
成
之
軍
械
糧
食 
鮑
羅
庭
之
一
噌 

一
指
揮
。，加
倫
之
軍
事"
。及
孫
文
之
党
綱
党
義 " 
一實何

雖
驅
逐 
一 
鮑
羅
庭
。 
况
宋
子
文
、早
已
宣
言 

非
做
民
党
功
夫
，實
做
飽
羅
之
官

—何
必
隱
忍 

三
年"
。俾
其
播
傅
紅
色
帝
國
主
義
於
全
國
丿
。根 

深
蒂
固
。。方
行
反
動
哉
。。噫
，遲
矣
，國
魂
將
滅 

矣
，然
成
事
不
説'
。旣
往
不
咎 
蔣
確
能
裡
心
反 

共
。；
」
羊
補
牢J
尙
未
爲
晚
，C
宜
卽
草
露
年

S

■
則
北
伐
之
軍
斷
不
能
行
。C

假
使
國
民
労
之
党
綱 

一
党
義
。。非
擁
譏
紅
俄
共
產-
。則
俄
斷
不
肯
將
鉅 

大
之
餉
械
。"
供
給
蔣
介
石
，。及
爲
賄
賂
各
軍
閥 

一農，工
，學
•
宣
傳
之
用 
叉
何
有
今
日
全
國
被
兵 

之
慘
象
。倘
孫
傳
芳
、當H
不
迷
於
漁
人
得
利
之 

一
私
慾
。。早
日
聲
討
党
軍
，。其
部
屬
必
不
敢
倒
戈 

/
則
蔣
介
石
，必
不
有
今H
之
聲
威
。。而
行
其
混 

沌
之
反
共
。C

試
演
舞
台
之
傀
儡
：>
以
此
衡ZC0 

一
蔣
介
石
非
明
明
白
白
。
實
行
翟
之
首
罪
乎
。 

一
或
日
。。蔣
介
石
意
中3
如
非
挾
紅
俄
之
政
策

00 

(
得
其
餉
械
。。   

1111 歷
年
所
倡
之
北
伐
一
恐
成
畫
餅 

。，况
紅
俄
暴
黃
埔
共
產
學
校
已
成
軍
。
所
播 

一
各
省
共
産
之
種
子
。。正
待
暴
發
。。又
被
飽
羅
庭 

i
n

。若
不
舉
兵
北
伐
。。則.期
絕
供
給I
乃
不 

一
得
不
妄
行 
。冀
得
軍
事
順
手
。
握
有
可
以
反
共 

一
之
實
力
。，然
後
反
戈
以
除
共
產
耳
。
噫
：
以
若 

所
言
。、計
誠
拙
矣
；
何
異
捉
蟬
入
屋)
。引
虎：：  

一
衞
哉
。其
身
未
被
吮
噬
者
幾
希
矣
：
吳
三
桂 
傘 

一 完
用
，之
覆
轍
。未
實
現
者
幸
矣
；
前
事
不
忘

00
聲
討
鮑
羅
庭
及
紅
俄
罪
叱 

庭
上
萬
金
買
將
頤
去
。。
一

，。莫
被
鮑
羅 

西
山
會
議
監

察
委
員
命
令
。"
招
集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；
漢
潯 

合
議
。.
修
改
党
綱
党
義
』
劇
除
紅
俄
色
彩
。。取 

銷
親
俄
政
策
，。廢
烈
寧
、德
克
司 
紅
俄
革
命
等 

，紀
念
慶
典
。復
用
五
色
國
旗C

誅
滅
死
心
附
從 

飽
羅
庭
之
大
慈
。方
足
取
信
國
人
。•
若
什
將
愚 

苦
農
工
殘
殺:
革
三
四
名
党
員
。、便
號
日
淸
覚 

，。以
掩
世
人
耳
目
。C

此
等
黔
驢
之
技
三
不
足
行

也
。。只
可
惜
農. 

爲
非
而
殺
之 

.?.

旣
被
驅
上
爲
非
。'
乂
以 

暴
，"
增
一
段
惨
史"

on

苟
非
真
正
服
從
三
民
主
義
之
農
匸
團•
一
党
政
府
一 

初
何
必
准
其
立
案 
縱
容
至
於
此
極
，其
罪
髭
在 

農
工
哉
。C

綜
上
所
論:
蔣
氏
之
是
否
實
行
反
共 

。
明
眼
人
自
知
。。吾
前
日
所
以
有
揭
反
共2
假 

面
具
之
批
評
也2
總
之
當
此
可
戰

*•1
和
混
沌
之 

中
：
我
真
正
之
國
民
。C

切
不
可
信
蔣k
反
共
之 

假
猩
猩
而
擁
輔
之
、
以
長
其
兇
燄
；
反
爲
其
捜 

賣
也 

〔未
完
〕 

——

—"

^

^

^

^

京
警
廳
續
布
俄
館
文
件
山

後
事
之
一

石
，今
果
貌
樹
反
共
之
旗
幟
矣

)
。吾
謂
其
反
共
。
實
因
爭
利
權
耳
善
觀
其
藉
監 

察
委
員
之
命
令
，。擅
自
委
任
官
吏 
。組
織
特
別 

最
高
統
治
機
關

C
C

推
翻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議
決 

案
；
豈
非
將
全
党
專
制
政
體
。、變
爲
蔣
氏
壹
系 

之
專
制
政
體
乎
。。其
於
四
月
卜
八
慶
祝
筵
中
，。 

「謂
現
在
武
漢
的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一
和
武
漢
的 

政
府
。。已
叛
了
党
：
違
反
三
民
主
義
。"
本
党
紀 

律
。。和
我
們
總
理
所
定
的
政
綱
政
策
」，至
沒
有

個
人
不5

齒
痛
恨
等
語
。L
E
非
明
明
欲

1

二
五 
等
固
深
知
我
國
經
濟
状
况
：
但
究
竟
我
阈I
1v 

耳
其
之
基
瑪
爾
、"
意
大
利
之
蒙
梭
利
尼
一
。爲
個
一
有
援
助
馮
軍
之
可
能
。，謹
將
國
民
三
軍
需
用
軍 

人
軍
事
獨
裁
之
專
制
政
體
乎I
至
謂
凡
是
我
「
一 

•
/
 
-

械
数
目
列
表
備
文
。、送
請
鑒
核
乂
表
中
所
列
各 

項
；
何
者
能
發
及
發
給
若
干
；
何
時
發
給
，，均 

乞
示
遵c.，再
復
有
應
陳
明
者
三
事
，，列
之
如
下

忠
實
的
党
員
同
志
。
應
該
奮
鬥
到
底<."
聯
俄
政 

策
。，仍
舊
繼
續
進
行
，。無
論
到
什
麽
時
候
。
沒

有
變
更
。.一
此
數
語
在
漢
口
系
可
以
言
之C
。若一 

反
共
之
蒋
氏
言
之
。。大
相
刺
謬
也
，蓋
紅
俄
一

希
一CO㊀
軍
械
之
儲
藏
地
點
。我
方
存
放
軍
械
。。向 

政 
一
在
烏
金
斯
克
、.，但
此
地
並
不
能
認
爲
適
當
：
因

由
雲
埠®5s^

表 

船
號 
修
日
期 

窗
皇
后
五
0

九 

亜
洲
皇
后
六
月
九
日 

坎
英

Ba六
月
三
十 

俄
國
皇
后
七2^

一 

亜
洲
皇
后
八
月
十
一

坎
拿
大
调
九
月 

船
上
豢
養
猪
鴿
毎
日
随
一

日

15 總
司
理
司
徒
腫

小
盒
六
拾
例 

^8

百
二
例 

廣
裕
隆

總
發
行
域
置

一a
叫
吆
致
公

▼
◎
▲

懇
親
大
會
籌
辦
總
處

堂
鳴* 

巴
黎
長
安
等
顺 

二
元 
華
工
俱
一 

助
if-
元
 

長
安
金
陵
武
昌.

他
 

一
助
十 

部
共

成
立
宣
言

邇
日
教
化
昌
明
人
民
愛
國
心
理
之
進
步
有
沛
然
莫
禦
之
勢
善
愛 

國
之
心
即
救
國
之
理
也
非
合
羣
而
不
可
是
以
各
界
人
士
皆
組
織 

社
會
以
合
其
羣
方
能
做
敕
國
之
功
夫
而
達
愛
國
之
志
願
凡
社
會 

之
組
織
始
也
如
播
一
粒
之
粟
以
後
蓬
勃
暢
茂
成
林
成
野
可
以
種 

植
遍
干
全
球
齢
會
之
分
堂
支
部
亦
然
我
洪
門
分
堂
遍
于
中
外
若
一 

欲
固
結
團
體
非
開
懇
親
會
不
可
舊
年
在
雲
高
華
埠
開
全
加
懇
親 

大
會
經
衆
代
发
團
議
决
通
過
在
案
擬
擇
地
点
于
上
海
開
五
洲
洪.

六
元 
江
南
樓 9#

環 

合
家 
梁
齊
優 
各
先
用 

雙
利
館 
天
字
檯 
地 

字
檯 
玄
字
檯 
各
四
元 

梁
逢
廣
東
酒
樓
 

合
利
館 

‘順利
牛
牛
檯 

羣
山
體
，育
曾 
各
三
元 

永
安
公
司
周
楊
 

鄭
波
各
二
元
五
 

黃
字
檯 
全
利
廠 
財 

利
廠 
廣
利
撤 
大
來 

撇 
釗
利
幟
吳
茂
 

鄭
慶㈱
 
秀
珍
女
士 

區
炎 
大
安
擁 
大 

利
撇 
林
善
同 
李 

晃 
鄭
厚
光
小
淸
女
士 

周
道
楫 
各
二
一
兀 
休
立 

榮 
梁
尙
德 
鄭
忠
儒 

陳
良
雙 
黃
携 
曾
錫
元 

陳
以
事 
各
一
元
五 

李
汝 
周
池 
阮
榮 

馬
龍
長 
陳
邦 
鄭
福 

譚
就 
馮
均
祿
江
南 

酒
棲 
李
祥 
方
志
榮 

徐
請
慈 
周
有
族 

馬 

元
樂 
張
明
羨 
蕭
容 

譚
就 
偏

瑜

閏
 

曾
新
喜 
永
欣 
黃 

錦
屛 
譚
相 
大
刷
牛 

檯
大
益
牛
檯 
僑
朔
牛

各
一
元

門
懇
親
大
會
以
本
年
雙
十
日
爲
大
會
期
上
月
曾
將
規
章
分
寄
各 

洲
徵
求
公
意
今
接
囘
音
学
數
贊
成
僉
謂
刻
不
容
緩
之
舉
前
五
月 

壹
日
本
總
堂
叙
桌
組
織
籌
辦
總
處
爲
進
行
懇
親
事
宜
俾
得
早
日

酒

辦
妥
以
免
時
期
日 

並
規
例
開
列
于

u  

一 議
加
拿
大
丄

各
分
堂 
一 
體
遵
行
是
爲
至
要

名

一 議
加
拿
大
七
區
毎
區
自
設
嚙
籌
辦
分
處

一 議
毎
曾
員
額
科
懇
親
費
銀
壹
元
每
會
員
額

丿 
-
義) 

一 議

七
月
壹
日
起
至
散
會
後 
一 
個
月
止
每
月
工

一
心
親
代
表
往
囘
船

一

額
共
銀
二
百
五
十

丿議
代
表
到
上
海
馬
車
費
與
食
宿
費
由
公
家 

總
籌
辦
處
公
選
職
員
芳
名

散
會
d.

正
總
處
長 

正
總
貯
庫 

文
事
主
任 

正
書
記 

籌
捐
主
任 

籌
捐
專
員

林
天
如 

林
德
緖 

余
觀
海 

羅
小
白

遼

副副
書
記 

湯
惠
予

呂
瑞
卿

岑
永
和 
張
煥
韋 
馮
日
輝 
方
海 
蘇
秋

民
國
拾
六
年
五
月
六
日

堂
佈
吿

敗
者
本
銀
行
所
做
滙
兌
生
意
除
寫
赤
紙
之
外
費
寿
紙
篇
~ 

柯
打
紙
有
兩
種
好
處(
二
警
廉
(
二)
隨
處
銀
行
可
以
兌
换
一 

現
金
有
此
二
種
優
點
可
稱 ̂
欵
最
利
便
者
本
銀
行
爲
利
便
客 

商
起
見
特
在
本
行
接
寫
柯
打
紙
深
望
親

—

友
源
源
賜
顧 $
 

一 禮
歡
迎

篇
例
打
紙
收
費
詳
列
如
左 

，
， 

二
元
五
毛
以
下
收
費
四
仙 

五
元
以
下
收*^

周
滲
氏.当 

亠
/& *< ̂̂

ĉ-*

諸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L
^
:
^
康
洽 

取
銀
寫M

葉
求
茂
代
理
詩
丕
亞
蹴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拾
元
一 

雲
埠 

致
公
堂
壹
千
五
百
元 

達
權

；#

銀
叁
百
元

I
 

致
公
堂
銀
五
百
元 

卡
技
利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衾
巴
崙 

潼
權
社
二
百
五
十
元 

滿
地
可 

致
公
堂
銀
壹
百
元 

都
城 

達
權
社
一
百
五
拾
元 

城
埠 

致
公
總
堂
二
百
二+
元 

達
權
總
社
三
夏
十
五
元 

党
近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勝
卡
頓 

達
權
社
壹
百
元 

列
必
珠 

達
權
社
八
拾
丸
元 

叫
吆 

達
權
融
四
十
元

&
笠
巴
市
篤
期

•
公
堂
鳴
謝 

香
油

十
一
斎
下
收
費
一
毛

三拾元以下收聲毛一二一

五
十
元
以
下
收
費 
一 
毛
五 

六
十
元
以
下
收
費 
一 
弔K

 

八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二
毫 

書
元
 收
費
二e
四

善
元
以
上
爲
之
簧

2  

雲
—
路銀行謹敢(

賣
百
元
以
下
爲
柯
打

^

01 巴
崙
致
公 

堂
收
到
款
汝 

昆
仲
年
捐 

黎
鑑
 

胡
兆
康
梁
 

厚 
李
梓
材 
周 

牛 
丘
應
耀 
廖 
炳 

梁
經
翼 
張
神
萬 

梁 
仍 
張
徐
慶 
何 

德 
朱
廣
炳 
李 

沛 
黄
英
文

HINGLY CO.
P, 0, Box 1371

Victor畑 B. C.
Phone 266


